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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
会费标准和管理办法

（2023 年 9 月 26 日湖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

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）

为规范本会会费收取、使用和管理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

委民政部财政部国资委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

管理的意见》发改经体（[2017]1999号）民政部财政部关于

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准备案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（民发

〔2014〕166号）要求，结合我会章程及实际状况，特制定

本会会员缴纳会费标准和管理办法。

（一）会费收取标准

会长单位： 50000元/年

副会长单位（含监事长单位）： 30000元/年

理事单位（含监事单位）： 20000元/年

会员单位： 5000元/年

个人会员原则上不缴会费。

（二）会费缴纳时间和方式

本协会每届 5年，新会员办理入会手续后 30日内缴纳 1

年会费。会费到期时，会员需在到期日起 30 日内续费。若

换届后会费有变更，会员需按新的会费标准续费。缴纳方式

为汇入本会账户：

户名：湖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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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户行：长沙银行高铁新城支行

账号：8100 0042 1908 0000 01

（三）会费开支范围

1、必要的办公支出；

2、秘书处专职人员工资及补贴支出；

3、表彰、奖励支出；

4、组织举办协会会议、行业调研、各类培训、经验推

广、科研、信息沟通及考察交流等活动的开支；

5、编印刊物、发放宣传资料等的成本费；

6、党务工作支出；

7、其他应支出的费用。

（四）会费管理

1、会费由秘书处负责收取及管理，并开具社会团体会

费统一收据。

2、会员缴纳会费确有困难，可以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本

会会长同意，可以延期缴纳、予以一定折扣缴纳或予以免除。

3、本会对未按照本管理办法如期缴纳会费的会员下达

《会员会费缴费通知》，会员收到《会员会费缴费通知》后

逾期 30 日不缴纳会费的，自动取消会员资格和协会对应职

务任职资格。

4、本会日常经费开支原则上小于 5 万元（含）的审批

至秘书长，大于 5 万元小于 10 万元（含）的审批至会长。

大于 10万的必须报请理事会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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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协会财务账目由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负责，严格执

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，接受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

会和会员的质询和监督。

6、财务收支情况由秘书处定期向理事会报告，每年提

交审计部门审计。

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属湖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，本办

法由湖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表决

通过后生效执行。

湖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

2023年 9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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